ooo活動計畫書
（申請單位名稱）（計畫名稱）申請補助計畫書
1、 目的：
2、 指導單位：花蓮縣政府(必填)
3、 主辦單位:
4、 協辦單位:
5、 辦理時間:
6、 活動地點：
7、 參加對象、人數：
8、 活動內容：（計畫內容如係研習、訓練課程請附課程表、講師名冊）
9、 預期效益：(請說明舉辦此活動讓參加者可能得到之效益)
10、 經費概算：如附表（項目、數量、單價、金額、備註說明等）
（計畫名稱）經費概算表(格式範例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元
	項目
	單位
	單價
	數量
	金額
	花蓮縣政府補助
	其他機關補助(OO公所)
	自籌經費(不低於20%)
	備註說明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合計
	
	
	
	
	

	百分比
	
	
	
	
	


★「注意得補助項目：講師鐘點費、印刷費、場地費、佈置費、裁判費、器材租金、交通費、
 誤餐費、茶水費、文宣資料費、保險費、獎（杯）牌製作費、雜支費（最高五千元整）」
十一、經費來源：（請註明是否有向其他團體申請經費或對外收費）
十二、防疫措施：(可自行說明或於花蓮縣政府社會處網頁下載格式填寫)
★需檢附利益迴避切結書(可於花蓮縣政府社會處網頁下載)
